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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慢行交通系统服务评价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道路慢行交通系统服务评价指标体系架构，评价指标定义和计算方法、及指标

采集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城市道路体系中或市、区、街道乡镇级等行政区域范围内供步行和骑行的城市

慢行交通系统服务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GB 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T 1631 道路交通标线质量要求和检测办法 

GB/T 23827 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 

CJJ 36 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 

DB11/T 2112 城市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设施设置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DB 11/1761 、GB 5768.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平顺度 Smoothness 

从道路使用者的实际感受出发衡量沥青路面或人行道铺装养护水平，以每公里影响步行和骑行的

问题点位数量作为不平顺的计量单位。 

4 评价体系架构 

4.1 一般规定 

4.1.1 评价指标体系按照评价对象应分为道路评价指标体系和区域评价指标体系。道路评价指标体系

适用于具体道路的慢行交通系统服务评价工作；区域评价指标体系适用于市、区、街道乡镇级等行政

区域范围开展的慢行交通系统服务评价工作。 

4.1.2 道路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设施与管理、公众满意度两个类别。区域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公共政

策、设施与管理、公众满意度三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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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评价指标分为基础性评价指标和辅助性评价指标。基础性评价指标为体现慢行交通系统服务水

平的核心指标，应全部纳入评价；辅助性评价指标可结合评价对象现状水平和评价工作目标要求等，

选取适宜的评价指标进行评价。 

4.2 评价指标体系架构 

4.2.1 评价指标包括 12 项基础性评价指标和 35 项辅助性评价指标。 

4.2.2 基础性评价指标体系架构见表 1。其中，道路基础性评价指标包括编号 5.1.1-5.1.10的评价指

标，共 10项；区域基础性指标包括编号为 5.1.1-5.1.10和 5.2.2-5.2.3的评价指标，共 12项。 

4.2.3 辅助性评价指标体系架构见表 2。其中，道路辅助性评价指标包括编号 6.1.1-6.1.25的评价指

标，共 25项；区域辅助性指标包括编号为 6.1.1-6.1.25和 6.2.2-6.2.11的评价指标，共 35项。 

表1 基础性评价指标体系架构 

序

号 

评价 

类别 
编号 评价指标 

评价对象 

道路 区域 

1 

设施与

管理 

5.1.1 非机动车道宽度达标率 √ √ 

2 5.1.2 路面宽度12米以上道路非机动车道设置率 √ √ 

3 5.1.3 路面宽度12米以下道路机非混行道路慢行优先标识设置率 √ √ 

4 5.1.4 人行道宽度达标率 √ √ 

5 5.1.5 设施占用人行道率 √ √ 

6 5.1.6 机动车违法占用非机动车道停车率 √ √ 

7 5.1.7 机动车违法占用人行道停车率 √ √ 

8 5.1.8 林荫覆盖率 √ √ 

9 5.2.2 步行交通系统路网密度 × √ 

10 5.2.3 自行车交通系统路网密度 × √ 

11 公众 

满意度 

5.1.9 步行交通系统总体满意度 √ √ 

12 5.1.10 自行车交通系统总体满意度 √ √ 

表2 辅助性评价指标体系架构 

序号 
评价 

类别 
编号 评价指标 

评价对象 

道路 区域 

1 

设施与

管理 

6.1.1 非机动车道平顺度 √ √ 

2 6.1.2 人行道平顺度 √ √ 

3 6.1.3 人行横道线破损度 √ √ 

4 6.1.4 机非分道标线破损度 √ √ 

5 6.1.5 非机动车道路面标记破损度 √ √ 

6 6.1.6 非机动车道彩色铺装破损度 √ √ 

7 6.1.7 非机动车道标志破损度 √ √ 

8 6.1.8 过街设施间距 √ √ 

9 6.1.9 二次过街安全岛设置率 √ √ 

10 6.1.10 盲道设置合规率 √ √ 

11 6.1.11 设施占用盲道率 √ √ 

12 6.1.12 轨道站点出入口周边无障碍设施衔接率 √ √ 

13 6.1.13 公交站台宽度达标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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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评价 

类别 
编号 评价指标 

评价对象 

道路 区域 

14 6.1.14 公交站台无障碍设施合规率 √ √ 

15 6.1.15 缘石坡道设置完善率 √ √ 

16 6.1.16 树池盖板设置率 √ √ 

17 6.1.17 巡河路慢行交通系统设置率 √ √ 

18 6.1.18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设置合规率 √ √ 

19 6.1.19 自行车交通断面骑行量 √ √ 

20 6.2.7 万人拥有绿道长度 × √ 

21 6.2.8 非机动车道宽度达标提升率 × √ 

22 6.2.9 路面宽度12米以上道路非机动车道设置提升率 × √ 

23 6.2.10 设施占用人行道整改挪移率 × √ 

24 6.2.11 违法停车执法推进率 × √ 

25 

公众满

意度 

6.1.20 步行交通设施满意度 √ √ 

26 6.1.21 自行车交通设施满意度 √ √ 

27 6.1.22 步行交通秩序执法满意度 √ √ 

28 6.1.23 自行车交通秩序执法满意度 √ √ 

29 6.1.24 步行环境满意度 √ √ 

30 6.1.25 骑行环境满意度 √ √ 

31 

公共政

策 

6.2.2 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制定情况 × √ 

32 6.2.3 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实现率 × √ 

33 6.2.4 慢行交通系统相关财政政策制定情况 × √ 

34 6.2.5 慢行交通系统财政投入变化率 × √ 

35 6.2.6 慢行宣传动员工作开展数量 × √ 

5 基础性评价指标 

5.1 道路基础性评价指标 

5.1.1 非机动车道宽度达标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非机动车道（指采用标线隔离或者绿化、步道砖隔离等形式

设置的非机动车道，不含机非混行道路）有效通行宽度≥2.5 米的里程占非机动车道总里程的比例，

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1）。 

𝐵𝑊𝑟 = 
𝑊𝑑

𝐵𝑑
×100% ............................. （1） 

式中： 

𝐵𝑊𝑟——非机动车道宽度达标率，%； 

Wd——非机动车道宽度达标里程，km； 

Bd——非机动车道总里程，km。 

注： 有效通行宽度包含机非分道标线的宽度，若非机动车道内设有机动车路侧停车位，则有效通行宽度不包括路侧

停车位（含停车位标线）占用的宽度。 

5.1.2 路面宽度 12米以上道路非机动车道设置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路面宽度≥12 米的道路中，设置非机动车道的里程占路面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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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12米的道路总里程的比例。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2）。 

𝑆𝑟 = 
𝑆𝐵𝑑

𝑆𝑑
×100% .................................. （2） 

式中： 

𝑆𝑟——路面宽度 12 米以上非机动车道设置率，%； 

SBd—— 路面宽度≥12 米道路非机动车道里程，km； 

Sd—— 路面宽度≥12 米道路总里程，km。 

5.1.3 路面宽度 12米以下道路机非混行道路慢行优先标识设置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路面宽度＜12 米的机非混行路段中设置慢行优先标识的道路

里程占比。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3）。 

 𝑀𝑃𝑟= 
𝑀𝑃𝑑

𝐿𝑑
×100% ................................ （3） 

式中： 

𝑀𝑃𝑟—— 慢行优先标识设置率，%； 

𝑀𝑃𝑑—— 路面宽度<12 米道路机非混行路段中设置慢行优先标识的里程，km； 

𝐿𝑑—— 路面宽度<12 米道路机非混行路段总里程，km。 

5.1.4 人行道宽度达标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人行道实际通行宽度≥2 米的里程占人行道总里程的比例。

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4）。 

𝑆𝑊𝑟 = 
𝑆𝑊𝑑

𝑆𝑑
×100% ........................... （4） 

式中： 

𝑆𝑊𝑟—— 人行道宽度达标率，%； 

𝑆𝑊𝑑—— 人行道有效通行宽度≥2 米的里程，km； 

𝑆𝑑—— 人行道总里程，km。 

5.1.5 设施占用人行道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利用人行道空间设置的设施，其占用人行道空间的面积与人

行道总面积的比值。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5）。 

𝑆𝐹𝑟=
𝑀𝑑

𝑃𝑑
× 100%  ............................ （5） 

式中： 

𝑆𝐹𝑟—— 设施占用人行道率，%； 

𝑀𝑑—— 占用人行道空间的设施面积，m2； 

𝑃𝑠—— 人行道总面积，m2。 

注： 设施包括线、杆、小型箱体、大型箱体、书报亭等5类，可按照附录A中表A.1计算。 

5.1.6 机动车违法占用非机动车道停车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统计时段内每公里非机动车道上违法停放的机动车数量。指

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6）。 

𝑉𝐵𝑟= 
𝑉𝐵𝑛

𝐵𝑑

 ............................. （6） 

式中： 

𝑉𝐵𝑟—— 机动车违法占用非机动车道停车率，%； 

𝑉𝐵𝑛—— 机动车违法占用非机动车道停放的机动车数量，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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𝐵𝑑—— 非机动车道里程，km。 

注： 统计时段，可按照附录A中表A.2计算。 

5.1.7 机动车违法占用人行道停车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统计时段内每公里人行道上违法停放的机动车数量。指标值

计算方法见公式（7）。 

𝑉𝑆𝑟= 
𝑉𝑆𝑛

𝑆𝑑

 ............................. （7） 

式中： 

𝑉𝑆𝑟—— 机动车违法占用人行道停车率，%； 

𝑉𝑆𝑛—— 机动车违法占用人行道停放的机动车数量，辆； 

𝑆𝑑—— 人行道总里程，km。 

注： 统计时段，可按照附录A中表A.2计算。 

5.1.8 林荫覆盖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对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形成林荫覆盖的道路里程占道路总里

程的比例。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8）。 

𝑇𝑟= 
𝑇𝑑

𝑅𝑑

×100% ................................ （8） 

式中： 

𝑇𝑟—— 林荫覆盖率，%； 

𝑇𝑑—— 外侧分隔带或行道树设施带种植行道树，能够对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形成林荫覆盖的道

路里程，km； 

𝑅𝑑—— 道路总里程，km。 

5.1.9 步行交通系统总体满意度 

评价周期内，公众对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步行交通系统总体情况的主观感受评分，总体情况包

括了设施、秩序执法和环境等。 

5.1.10 自行车交通系统总体满意度 

评价周期内，公众对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的自行车交通系统总体情况主观感受评分,总体情况包括

了设施、秩序执法和环境等。 

5.2 区域基础性评价指标 

5.2.1 5.1中规定的 10项道路基础性评价指标的定义和计算方法适用于区域基础性评价指标。 

5.2.2 步行交通系统路网密度 

评价周期内评价区域中，每平方公里内步行能够通行的道路里程，包括了城市道路范围内的人行

道、步行专用路，居住区、商业区、广场、公园等内部的步行通道，立体连廊及街巷、里弄、胡同、

绿道内的步行空间和滨水步道等。其中，道路里程按照物理里程（即单向里程）进行计算。指标值计

算方法见公式（9）。 

𝑆𝑑= 
𝑆𝑙

𝐴
 （9） 

式中： 

𝑆𝑑—— 步行交通系统路网密度，km/km2； 

𝑆𝑙—— 步行通行的道路里程，km； 

A—— 区域内面积，km
2
。 

5.2.3 自行车交通系统路网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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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周期内评价区域中，单位平方公里内自行车交通能够通行的道路里程，应包括城市道路范围

内的非机动车道、自行车专用道，居住区、商业区、公园等内部的自行车交通通道及街巷、里弄、胡

同，绿道内的骑行空间、巡河路中骑行能够通行的空间等。其中，道路里程按照物理里程（即单向里

程）进行计算。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10）。 

𝐵𝑑= 
𝐵𝑙

𝐴
 ................................. （10） 

式中： 

𝐵𝑑—— 自行车交通系统路网密度，km/km2； 

𝐵𝑙—— 非机动车通行的道路里程，km； 

A—— 区域内面积，km2。 

6 辅助性评价指标 

6.1 道路辅助性评价指标 

6.1.1 非机动车道平顺度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每公里非机动车道路面不平顺点位的数量，指标值计算方法

见公式（11）。 

𝐵𝑝 = 
𝐵𝑛

𝐵𝑑
 ............................ （11） 

式中： 

𝐵𝑝——非机动车道路面平顺度，处/km； 

𝐵𝑛—— 非机动车道路面不平顺点位数量，处； 

𝐵𝑑—— 非机动车道总里程，km。 

注： 不平顺问题点位是指深度≥2cm且面积≥0.04m
2
的坑洼、与路面高差≥15mm的拥包、深度大于20mm的沉陷、路框

差≥15mm的检查井等情况，参考CJJ 36要求。 

6.1.2 人行道平顺度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每公里人行道路面不平顺点位的数量，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

式（12）。 

𝑆𝑝 = 
𝑆𝑛

𝑆𝑑
 ........................... （12） 

式中： 

𝑆𝑝 —— 人行道平顺度，处/km； 

𝑆𝑛—— 人行道不平顺点位数量，处； 

𝑆𝑑 —— 人行道里程，km。 

注： 人行道不平顺问题点位是指出现深度大于20mm的坑洞、铺装解封处相邻板存在＞6mm的垂直高差、铺装连续数

块下沉低于相邻块深度大于20mm且面积≤1m
2
内、铺装缺失等情况，参考CJJ36要求。 

6.1.3 人行横道线破损度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存在人行横道线破损的行人平面过街数量占行人平面过街总

量的比例。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13）。 

𝑃𝐶𝑝 = 
𝑃𝐶𝑛

𝑃𝐶𝑡
×100% ....................... （13） 

式中： 

𝑃𝐶𝑝 —— 人行横道线破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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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𝐶𝑛 ——人行横道线破损的行人平面过街数量，处； 

𝑃𝐶𝑡  —— 行人平面过街总量，处。 

注： 当人行横道线出现影响视认的磨损、褪色、脱落或缺失等情况视为破损，参考GB/T1631判定。 

6.1.4 机非分道标线破损度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机非分道标线破损的道路里程占施划机非分道标线的道路里

程的比例。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14）。 

𝐿𝑝= 
𝐿𝑛

𝐵𝐹𝑑
×100% ......................... （14） 

式中： 

𝐿𝑝 —— 机非分道标线破损度，%； 

𝐿𝑛 —— 机非分道标线破损的道路里程，km； 

𝐵𝐹𝑑 —— 施划机非分道标线的道路里程，km。 

注： 当机非分道标线出现影响视认的磨损、褪色、脱落或缺失等情况视为破损，参考GB/T1631判定。 

6.1.5 非机动车道路面标记破损度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非机动车道路面标记破损数量占施划非机动车道路面标记的

总数量的比例。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15）。 

𝑀𝑝= 
𝑀𝑛

𝑀𝑑
×100% .......................... （15） 

式中： 

𝑀𝑝 —— 非机动车道路面标记破损度，%； 

𝑀𝑛 —— 非机动车道路面标记破损数量，处； 

𝑀𝑑  —— 非机动车道路面标记总数量，处。 

注： 当非机动车道路面标记出现影响视认的磨损、褪色、脱落或缺失等情况视为破损，参考GB/T1631判定。 

6.1.6 非机动车道彩色铺装破损度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非机动车道彩色铺装破损数量占施划非机动车道彩铺总数量

的比例。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16）。 

𝐶𝑝= 
𝐶𝑛

𝐶𝑡
×100% ........................... （16） 

式中： 

𝐶𝑝 —— 非机动车道彩色铺装破损度，%； 

𝐶𝑛 —— 非机动车道彩色铺装破损数量，处； 

𝐶𝑡 —— 非机动车道彩色铺装总数量，处。 

注： 当非机动车道彩色铺装出现影响视认的磨损、褪色、脱落或缺失等情况视为破损，参考GB/T1631判定。 

6.1.7 非机动车道标志破损度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非机动车道标志破损的数量占非机动车道标志总数量的比例。

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17）。 

𝑆𝐼𝑝= 
𝑆𝐼𝑛

𝑆𝐼𝑑
×100% .......................... （17） 

式中： 

𝑆𝐼𝑝 —— 非机动车道标志破损度，%； 

𝑆𝐼𝑛 —— 破损的非机动车道标志数量，处； 

𝑆𝐼𝑑  —— 非机动车道标志数量，处。 

注： 当非机动车道标志标牌存在裂纹、起皱、边缘剥离、划痕、颜色不均匀、变形等情况，视为破损，参考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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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27判定。 

6.1.8 过街设施间距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过街设施的平均间距。其中，过街设施包括平面过街设施和

立体过街设施，道路交叉口位置的过街设施按照 1 个过街设施进行计算。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

（18）。 

𝐶𝑑 = 
𝐶𝑙

𝐶𝑛+1
 ....................... （18） 

式中： 

𝐶𝑑 —— 过街设施间距，m； 

𝐶𝑙 —— 调查道路长度，m； 

𝐶𝑛 —— 过街设施数量，处。 

6.1.9 二次过街安全岛设置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过街长度超过 16 米的人行过街横道设置了二次过街安全岛的

比例。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19）。 

𝐼𝑟= 
𝐼𝑛

𝐻𝑛
×100% .................................. （19） 

式中： 

𝐼𝑟 —— 二次过街安全岛设置率，%； 

𝐼𝑛 —— 过街长度超过 16米的人行过街横道设置了二次过街安全岛的数量，处； 

𝐻𝑛 —— 过街长度超过 16米的人行过街横道总数量，处。 

6.1.10 盲道设置合规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有效通行宽度≥2 米的人行道中合规设置盲道的里程比例。

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20）。 

𝑀𝐻𝑟= 
𝑀𝐻𝑑

𝑆𝑊𝑑

×100% .......................... （20） 

式中： 

𝑀𝐻𝑟 —— 盲道设置合规率，%； 

𝑀𝐻𝑑  ——有效通行宽度≥2 米的人行道合规设置盲道的里程，km； 

𝑆𝑊𝑑 ——有效通行宽度≥2 米的人行道里程，km。 

注： 盲道设置合规标准以GB 50763的规定为准。 

6.1.11 设施占用盲道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每公里有效通行宽度≥2 米且设置了盲道的人行道上，占用

盲道的设施面积，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21）。 

𝑆𝑀𝑟= 
𝑆𝑀𝑑

𝑀𝑊𝑑
 ......................... （21） 

式中： 

𝑆𝑀𝑟 —— 设施占用盲道率，m
2
/km； 

𝑆𝑀𝑑  —— 占用盲道的设施面积，m
2
； 

𝑀𝑊𝑑 —— 有效通行宽度≥2米且设置盲道的人行道里程，km。 

注： 设施一般包括线、杆、小型箱体、大型箱体、井盖、书报亭等6类，可参考附录A中表A.1所示计算面积。 

6.1.12 轨道站点出入口无障碍设施衔接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盲道设置合规且与城市道路系统无障碍衔接的轨道站点出入

口数量占轨道站点出入口总数的比例。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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𝐷𝑆𝑟= 
𝐷𝑆𝑛

𝐷𝑛
×100% .......................... （22） 

式中： 

𝐷𝑆𝑟 —— 轨道站点出入口无障碍设施衔接率，%； 

𝐷𝑆𝑛 —— 合规衔接的轨道站点出入口数量，处； 

𝐷𝑛 —— 轨道站点出入口总量，处。 

注： 盲道设置和衔接标准以GB 50763的规定为准。 

6.1.13 公交站台宽度达标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公交站台宽度≥2.2 米的站台数量占公交站台总量的比例。

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23）。 

𝐺𝐾𝑟 = 
𝐺𝐾𝑛

𝐺𝑛
×100% ................................ （23） 

式中： 

𝐺𝐾𝑟 —— 公交站台宽度达标率，%； 

𝐺𝐾𝑛 —— 宽度达标的公交站台数量，座； 

𝐺𝑛 —— 公交站台总数量，座。 

6.1.14 公交站台无障碍设施合规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无障碍设施设置合规的公交站台数量占公交站台总数量的比

例。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24）。 

𝐺𝑆𝑟= 
𝐺𝑆𝑛

𝐺𝑛
×100% ........................... （24） 

式中： 

𝐺𝑆𝑟 —— 公交站台无障碍设施合规率，%； 

𝐺𝑆𝑛 ——无障碍设施设置合规的公交站台数量，座； 

𝐺𝑛 ——公交站台总数量，座。 

注： 无障碍设施设置标准以GB 50763的规定为准。 

6.1.15 缘石坡道设置完善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路口、出入口和人行横道处设置符合标准的缘石坡道数量与

路口、出入口和人行横道总数量之比。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25）。 

𝑌𝑆𝑟= 
𝑌𝐻𝑛

𝑌𝑆𝑛
×100% ............................. （25） 

式中： 

𝑌𝑆𝑟 —— 缘石坡道设置完善率，%； 

𝑌𝐻𝑛 —— 路口、出入口和人行横道处设置符合要求的缘石坡道数量，处； 

𝑌𝑆𝑛 ——路口、出入口和人行横道处的数量，处。 

注： 缘石坡道设置要求应符合GB 55019规定。 

6.1.16 树池盖板设置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设置盖板的树池数量占行道树树池总量的比例。指标值计算

方法见公式（26）。 

𝑇𝐺𝑟 = 
𝑇𝐺𝑛

𝑇𝑛
×100% ........................... （26） 

式中： 

𝑇𝐺𝑟 —— 树池盖板设置率，%； 



DB XX XXXXX—XXXX 

10 

𝑇𝐺𝑛 —— 设置树池盖板的树池数量，个； 

𝑇𝑛 —— 行道树树池总量，个。 

6.1.17 巡河路慢行交通系统设置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巡河路或评价区域中，设置慢行交通系统的巡河路里程占所有巡河路里程的比例。

其中设置慢行系统的巡河路包括可通行机动车但机动车与行人或骑行者分道行驶的巡河路，以及机动

车不可通行但行人或骑行者可通行的巡河路。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27）。 

𝑅𝑊𝑟=
𝑅𝑊𝑙

𝑅𝑊𝑑
×100% ........................ （27） 

式中： 

𝑅𝑊𝑟 —— 巡河路慢行交通系统设置率，%； 

𝑅𝑊𝑙 —— 巡河路已设置慢行交通系统的里程，km； 

𝑅𝑊𝑑 —— 巡河路总里程，km。 

6.1.18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设置合规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中，交通枢纽、轨道交通车站、公交车站、公共服务等设施周边

设置合规非机动车停车设施的比例。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28）。 

𝑃𝐻𝑑= 
𝑃𝐻𝑛

𝑃𝐵𝑛
×100% ........................  （28） 

式中： 

𝑃𝐻𝑑  ——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设置合规率，%； 

𝑃𝐻𝑛 —— 合规设置非机动车停车设施的场所数量，个； 

𝑃𝐵𝑛—— 场所总量，个。 

注：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合规设置标准参考DB11/T 2112执行。 

6.1.19 自行车交通平均断面骑行量 

评价周期内，单位小时内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内调查断面骑行量的平均值。其中，自行车交通包

括人力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在调查过程中宜分车型进行采集。调查断面数量宜包括评价范围内的主

要骑行断面，断面位置不应在路口处。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29）。 

𝑄𝑛 = 
∑ 𝑄𝑖

𝑗
×100% ............................. （29） 

式中： 

𝑄𝑛——自行车交通断面骑行量，辆； 

𝑄𝑖——第 i个调查断面的骑行量，辆； 

𝑗——调查断面数量，个。 

6.1.20 步行交通设施满意度 

在评价周期内，公众对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的步行交通设施条件的主观感受评分，步行交通设施

包括人行道通行宽度、标志标线、信号灯、服务配套设施等。 

6.1.21 自行车交通设施满意度 

在评价周期内，公众对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的自行车交通设施条件的主观感受评分，自行车交通

设施包括了非机动车道的通行宽度、非机动车停放设施、标志标线、信号灯、服务配套设施等。 

6.1.22 步行交通秩序执法满意度 

在评价周期内，公众对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的步行交通秩序执法水平的主观感受评分，秩序执法

工作包括了对机动车违法占用人行道停车、非机动车占用人行道停车、行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

管理工作。 

6.1.23 自行车交通秩序执法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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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价周期内，公众对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的自行车交通秩序执法水平的主观感受评分，秩序执

法工作包括对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的违法停车、非机动车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管理。 

6.1.24 步行环境满意度 

在评价周期内，公众对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内步行环境的主观感受评分，步行环境包括了步行周

边绿化、林荫情况，步行文化氛围营造和沿街活力情况等。 

6.1.25 骑行环境满意度 

在评价周期内，公众对评价道路或评价区域内骑行环境的主观感受评分。骑行环境包括了非机动

车道周边绿化、林荫设置情况，整体骑行文化氛围营造情况等。 

6.2 区域辅助性评价指标 

6.2.1 6.1中规定的 25项道路辅助性评价指标也适用于区域辅助性评价指标。 

6.2.2 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制定情况 

评价周期内，评价区域是否制定或存在与慢行系统相关的规划，按“有”或“无”作为指标值。

其中，相关规划包括慢行交通系统专项规划、慢行交通发展建设规划和慢行交通品质提升计划等涉及

慢行相关工作任务的文件。 

6.2.3 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实现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区域中已按照慢行交通系统相关规划要求实现的道路里程与规划里程之比，指

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30）。 

𝑅𝑝 = 
𝐷𝑃𝑓

𝐷𝑃𝑡

×100% ............................. （30） 

式中： 

𝑅𝑝——慢行系统规划实现率，%； 

𝐷𝑃𝑓——按照慢行规划要求实现的道路里程，km； 

𝐷𝑃𝑡——慢行系统规划总里程，km。 

注： 若6.2.2的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制定为“无”，则本项指标值应该为0%。 

6.2.4 慢行交通系统相关财政政策制定情况 

评价周期内，评价区域中是否制定或存在慢行交通系统相关的财政政策，按“有”或“无”作为

该项指标值。 

6.2.5 慢行交通系统财政投入变化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区域中慢行交通相关财政投入金额与上一评价周期内投入金额的增降幅度，指

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31）。 

𝐹𝑟 = (𝐹𝑗 − 𝐹𝑠)/𝐹𝑠 ×100% ....................... （31） 

式中： 

𝐹𝑟——慢行交通财政投入变化率，%； 

𝐹𝑗——本评价周期内慢行交通财政投入金额，万元； 

𝐹𝑠——上一评价周期内慢行交通财政投入金额，万元。 

6.2.6 慢行宣传动员工作开展数量 

评价周期内，评价区域中组织开展媒体宣传报道、步行骑行活动等慢行相关宣传工作的数量

（件）。  

6.2.7 万人拥有绿道长度 

评价周期内评价区域的建成区中绿道长度与建成区内城区人口数量的比值。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

式（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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𝐺𝑊𝑟=
𝐺𝑊𝑙

𝐺𝑊𝑑
 ............................... （32）  

式中： 

𝐺𝑊𝑟 ——万人拥有绿道长度，km； 

𝐺𝑊𝑙 ——建成区中绿道长度，km； 

𝐺𝑊𝑑 —— 建成区内常驻城区人口数量，万人。 

6.2.8 非机动车道宽度达标提升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区域中，非机动车道宽度达标率较上一评价周期的变化百分点。指标值计算方法

见公式（33）。 

𝐵𝑇𝑟 = 𝐵𝑊𝑟1 − 𝐵𝑊𝑟2 ......................... （33） 

式中： 

𝐵𝑇𝑟——非机动车道宽度达标提升率，%； 

𝐵𝑊𝑟1——本次评价周期的非机动车道宽度达标率，%； 

𝐵𝑊𝑟2——上一次评价周期的非机动车道宽度达标率，%。 

6.2.9 路面宽度 12米以上道路非机动车道设置提升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区域中，路面宽度12米以上道路非机动车道设置率较上一次评价周期的变化百分

点。指标值计算方法见公式（34）。 

𝑆𝑇𝑟 = 𝑆𝑟1 − 𝑆𝑟2 ............................. （34） 

式中： 

𝑆𝑇𝑟—— 路面宽度 12 米以上道路非机动车道设置提升率，%； 

𝑆𝑟1——本次评价周期路面的宽度 12 米以上道路非机动车道设置率，%； 

𝑆𝑟2——上一次评价周期路面的宽度 12 米以上道路非机动车道设置率，%。 

6.2.10 设施占用人行道整改挪移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区域中，设施占用人行道面积较上一次评价周期的变化百分比。指标值计算方法

见公式（35） 

𝑆𝐺𝑟 = 
𝑆𝐹𝑟1−𝑆𝐹𝑟2

𝑆𝐹𝑟2
×100% ....................... （35） 

式中： 

𝑆𝐺𝑟—— 设施占用人行道整改挪移率，%； 

𝑆𝐹𝑟1——本次评价周期的设施占用人行道面积，m2； 

𝑆𝐹𝑟2——上一次评价周期的设施占用人行道面积，m2。 

6.2.11 违法停车执法推进率 

评价周期内评价区域中，机动车违法停车执法数量较上一次评价周期的变化百分比。指标值计算

方法见公式（36） 

𝑉𝐸𝑟 = 
𝑉𝐸1−𝑉𝐸2

𝑉𝐸2
×100% ........................ （36） 

式中： 

𝑉𝐸𝑟—— 违法停车执法推进率，%； 

𝑉𝐸1——本次评价周期的违法停车执法数量，个。 

𝑉𝐸2——上一次评价周期的违法停车执法数量，个。 

7 数据采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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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一般规定 

城市慢行交通系统服务评价指标的测算数据可通过现场调查、大数据提取、相关部门资料收集、

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 

7.2 现场调查 

7.2.1 适用于大部分设施与管理类评价指标。在现场调查的过程中应采集满足指标测算的具体数值、

地理空间信息以及照片信息，可使用具备空间信息获取功能的相关工具进行采集。 

7.2.2 无条件使用具备空间信息的采集工具的，应在现场调查时记录评价指标测算数据所需的空间位

置信息和照片。 

注： 现场调查统计表示例见附录B。 

7.3 大数据提取 

7.3.1 在确保评价指标基础测算要求的基础上，可采用大数据提取技术，减少工作量。  

7.3.2 大数据可包括视频数据、街景数据和共享单车大数据等。 

7.4 问卷调查 

适用于公众满意度类评价指标测算数据的采集。 

7.5 资料收集 

适用于公共政策类评价指标和投诉率评价指标的测算数据采集，可通过相关部门调研的方式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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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地方标准附录 

A.1 各类设施参考面积 

设施类型 面积（m*m） 

线 0.25*0.25 

杆 0.5*0.5 

箱（小） 1*1 

箱（大） 2*2 

井盖 1*1 

亭 3*3 

 

A.2 部分指标统计参考时段 

指标编号 指标名称 统计时段 

5.1.6 机动车违法占用非机动车道停车率 工作日上午7:00-9:00 

5.1.7 机动车违法占用人行道停车率 工作日上午7: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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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地方标准资料性附录 

B.1 点位类数据调查统计表示例 

项目 内容 

道路编号  

道路名称  

点位经度  

点位纬度  

调查内容（违法停车数量/设

施占用步道数量/不平顺点位

类型/破损点位类型/设施是

否合规……） 

 

B.2 路段类数据调查统计表示例 

项目 内容 

道路编号  

道路名称  

起点经度  

起点纬度  

终点经度  

终点纬度  

调查内容（非机动车道宽度/

机非隔离形式/人行道宽度/

是否有林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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